
本部本部本部本部 

證照規格證照規格證照規格證照規格  

為求達到美觀、整體的統一性，並減低作業成本，本部各級單位所核發之證明、執照等，在設計上均一

律採用 B4 及 A4 兩種規格，由各單位依需要選擇應用；至與國外往來認證之證照，如已有國際標準尺寸，

則從其規定。 

外觀設計上亦要求有一致的視覺表現方式。下圖所示為證照設計之標準構圖方式，識別標誌必需遵照圖

中標示的比例、大小出現在指定位置。   

 

橫式 

規格一：A4:21cm x 29.7cm 

 



規格二：B4:25cm x 35.3cm 

 



直式 

規格一：A4:21cm x 29.7cm  

 



規格二：B4:25cm x 35.3cm  

 


